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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
功能主义解释

张 翔*

摘 要 对权力“分立”或“混合”的形式主义理解,无法解释和规范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

我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规定方式从“一律”到“原则”的改变,为国家权力配置的宪法原则开放

了新的解释可能性,邓小平、彭真等“宪法工程师”将权力配置的实质标准确定为“权力行使的

正确性”。此种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强调国家效能和治理能力,要求将各种国家任务的

相应职权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功能优势的机关,而不再僵化地拘泥于权力的

“分”“合”问题。我国现行宪法隐含此种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理,其例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

会职权和组织的加强、国家主席的恢复设置和外交权扩展等具体制度变迁。在“功能———机

关”的维度,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可以概括为两项规范教义:第一,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

属;第二,因应职权需要调整机关结构。这一规范性原理可以实质性填充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有助于解决有关我国国家机构的众多实践争议,我国国家机构的宪法释义学也可据此基础展

开。

关 键 词 国家机构 民主集中制 治理能力 功能适当

一、不是“议行合一”,是什么?

“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 国家应该怎样治理? 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

性问题”。〔1〕新中国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但在政权组织的宪法原则(国

家权力配置原则、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上却一直存在争议。传统宪法理论曾长期将“议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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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

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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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在现行《宪法》颁行之后,基于宪法事实上进行了权力分

工等理由,学者们对“议行合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议行’不宜’合一’”,〔2〕或不应再将“议

行合一”作为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3〕近期较有影响的宪法学教材,包括“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也都不再将“议行合一”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4〕

然而问题在于,不是“议行合一”,是什么? 在我国“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5〕的进

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国已经“郑重表明我们不搞’三权鼎立’”。〔6〕这一官方

声明,是基于我国宪法的规范性判断。这意味着我国宪法下的国家机构释义学,确实无法容纳

照搬自其它国家,甚或是基于理论想象的三权分立体制。既然不是“议行合一”,也不搞三权分

立,那到底应怎样理解我国宪法下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了“民主集中

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7〕但是,现有宪法学理

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述,是否足以概括和解释我国宪法中的权力架构,并为实践中的机构设

置、权力配置等问题提供规范性指引? 〔8〕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宪法中配置国家权力的相关规范进行梳理,发掘其中隐含的深刻

原理,重新诠释我国政权组织和权力配置的原则。这种研究绝非只是出于理论目的。法学作

为“规范科学”与“实践科学”,蕴含着以规范阐释来规制社会生活的法治命题。对现行有效法

律进行规范性描述,为实践争议问题提出解决建议,都是法学的任务所在。我国“全面深化改

革”设定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目标,其中就包含着“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

监督体系”〔9〕“强化制约,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10〕的内容。党的

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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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吴家麟:“‘议行’不宜‘合一’”,《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第26页。
参见徐秀义主编:《宪法学与政权建设理论综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以下。

近期否定“议行合一”的观点,参见杨景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议行合一,还是议行分开?”,《中国人

大制度理论研究》2017年5月总第1期。
参见《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247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
习近平,见前注〔1〕。
有政治学者提出要重视作为中国政治学核心问题的民主集中制的研究,主张“确立民主集中制的

政体理论地位”。这种提法实际上也说明,在政治学上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也是不足的。参见杨光斌、乔
哲青:“论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3-19页。王贵秀:“民主集

中制的由来和含义新探”,《理论前沿》2002年第8期,第8-11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

2014-01/14/c_12600451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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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要“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11〕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

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科学配置国家权力,构建理性化的现代政府,是我国国家治理

能力建设的核心议题,这要求相关宪法学原理研究的深入。

同时,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与国家组织和权力配置相关的争议和问题层出不穷。例如,

近期引人注目的监察制度改革就涉及调整国家权力结构、增设反腐的权力分支的问题。此外,

国家主席的职权变迁、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权与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改革中的“员额制”“审执分离”,看守所改革中的“侦

羁分离”、风险规制中的职权分工与组织建设等等问题,都与国家权力配置相关,但相关的宪法

释义学研究仍有待发展。本文尝试超越权力分与合的意识形态话语,探寻务实的、技术性和法

律性的思考方向,发掘我国宪法“民主集中制”原则所隐含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进路,提

炼规范中的功能主义内涵,并探索其可能带来的解决我国国家机构相关问题的方案。

二、权力“分”“合”问题的祛魅

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的“分立”抑或“混合”的问题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导致一

种形式主义的思考进路。西方分权学说声称,分权与否是区分自由政体和非自由政体的标

准。〔12〕与之针锋相对的“议行合一”说则认为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的,议行合一才是社会主

义的,二者是对立的思想体系。〔13〕然而,各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机构组织方式和实际运行状

况,却要求我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意识形态化的理解祛魅。

(一)自由作为分权的正义原则及其反思

分权学说的论证逻辑,是从“分权可以保证自由”的信念开始的,即相信只有将国家权力相

互分立,才能控制国家,避免其侵害自由。孟德斯鸠对于三权分立的论证就以自由为起点。他

心目中理想的“英格兰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

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个公民。”〔14〕这就是权力分立体制,而权力不分立的

后果是“自由便不复存在了”。〔15〕历史上,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

想。美国的制宪过程中,麦迪逊说:“最需要防备的,是各种权力被逐渐集中到一个部门”,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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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习近平,见前注〔5〕,第39页。

SeeM.J.C.Vile,ConstitutionalismandtheSeparationofPowers(2nded.),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8,pp.9-10.

参见许崇德、何华辉:“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的比较研究”,《法学评论》1987年第5期,第1、3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157页。
同上注,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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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机制“对控制政府滥权必不可少”。〔16〕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凡人权无保障和分权未确

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则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分权与自由是一体两面。可以讲,自由就是分权

的正当性来源,自由是目的,分权是手段。自由构成分权的正义原则。

但分权真的可以保卫自由吗? 这一点自始就备受争议。针对“反联邦党人”要求彻底分权

的主张,〔17〕麦迪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种彻底分权的观点,既没有任何经验基础,

更是对孟德斯鸠的误解。相反,美国宪法对于三权进行了适度和必要的混合:“三权分开这个

政治格言,并不要求把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彼此彻底隔开……若不像现在这样彼此联系

和交织,使每个部门对另外两个部门有一份以宪法为依据的控制权,这条政治格言所要求的一

定程度的分开,作为自由政府的基础,在实践中永远无法正式坚持。”〔18〕麦迪逊之所以反对绝

对化地理解三权分立,是因为他认识到:分权是在弱化国家的能力,而一个虚弱的国家是无力

保卫自由的。美国制宪的背景正是《邦联条例》下的“美国脆弱而危险”,〔19〕而一个有效能的

联邦政府,正是麦迪逊等人的目标所在。在《联邦论》的第一篇中,麦迪逊就表明了立场:“为保

障公民权利,政府必须有权有效”,而那些高扬民权,讨好百姓的“民贼”,则往往“以蛊惑家开

局,终以专制者收场”。〔20〕维尔认为,以消极自由观为基础的分权学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聚

焦于防止政府侵蚀个人自由导致了一些弱化政府的措施,以至政府无法行动来为社会经济生

活提供必需品,而这是个体恰当发挥才能的关键所在”。〔21〕偏激地主张自由和彻底分权,其

结果是走向自由的反面。

(二)无法避免的权力混合

同时,从经验上看,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纯粹的分权体制。美国的“分权制衡”下,“制

衡”其实就是一项权力参与到另一项权力中。〔22〕实践中,各种“准司法”“委托立法”“行政司

法”大量出现,总统相对国会的权力扩张(特别在外交和军事领域)、〔23〕各种权力的“委任和混

合”“立法———行政分立的萎缩”〔24〕等都在修正乃至颠覆传统的三权分立学说。施米特指出:

“‘分权’系统绝不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从一切细节上得到了实施的带有历史具体性的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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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尹宣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页。

参见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辩论(1787-1788)》,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以下。
汉密尔顿等,见前注〔16〕,第336页。
(美)马克斯·法仑德:《设计宪法》,董成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页。
汉密尔顿等,见前注〔16〕,第3页。

M.J.C.Vile,supranote12,p.15.
M.J.C.Vile,supranote12,p.19.
LouisHenkin,Constitutionalism,Democracy,andForeignAffairs,NewYork:ColumbiaUni-

versityPress,1990,p.18.
(美)杰弗里·马歇尔:《宪法理论》,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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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它不过是一个理论模式而已”。〔25〕有人甚至认为:“不存在什么三权分立、各司其职”,而

只有同一职能被几个机构共担的“混合宪制”。〔26〕尽管还没有出现能够根本性替代分权学说

的理论,但形式主义的、纯粹化的分权学说已经难以为继。

(三)“三权已足”? 〔27〕

分权学说的另一个重要教义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立法、行政和司法。〔28〕这种区分甚

至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把政府权力区分为“议事”“行政”和“审判(司法)”三个机能。〔29〕在

分权学说中,这种三分法几乎是先验性的。然而,三权分立下的政制实践却突破了这一基本模

型。例如,在美国出现了权力的“第四分支”(thefourthbranch),即各种独立规制机构。“美国

独立规制机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不同的见解、专业知识和背景汇集

起来,来处理法律上棘手、技术上复杂、政治上敏感的诸多问题,以应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事

务。”〔30〕这些机构具有成员的独立性和决策程序、管辖范围上的特定性,〔31〕被称为“没有顶头

上司的第四分支”,〔32〕其职权混合了立法、行政、司法。针对独立管制机构是否抵触三权分

立,是否合宪,不断有争议,但“第四权力”却再也不可能被取消了。图什内特甚至认为“承认第

四分支的存在有助于解决用三权分立模式解释行政国家的情况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33〕针

对三权分立的不足,学者们开始探讨“新分权”,探讨创设新的分支。例如,阿克曼认为,可以考

虑设置“廉政的分支”和“规制的分支”,以回应“职能专业化”的需要,〔34〕图什内特主张可以设

立选举争端解决机构等“第五分支”。〔35〕这些新分支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不说颠覆,至少也是

在修正三权分立模式。

“虽然权力分立的理念有可能具有普遍性的意味,但从各国实际的政体结构而言,三权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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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CarlSchmitt,Verfassungslehre,8.Aufl,1993,S.198.
莫恩斯·赫尔曼·汉森:“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欧树军译,《经

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12年第2期,第112页。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批评。不难看出,他还是在相当形

式性地理解分权。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五)》,远流出版专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初版第二十二刷,第

221页。

M.J.C.Vile,supranote12,pp.15-1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5页。
宋华琳:“美国行政法上的独立规制机构”,《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第53页。
同上注,第68页。
(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第一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第62页。

MarkTushnet,AdvancedIntroductiontoComparatiueConstitutionalLaw,Cheltenham,UK·

Northampton,MA,USA:EdwardElgarPublishing.Inc,2014,p.95.
(美)布鲁斯·阿克曼:《别了,孟德斯鸠:新分权的理论与实践》,聂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83页以下。

MarkTushnet,supranote33,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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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特殊政体形态。”〔36〕事实上,美国学者也在反思对权力分立

(特别是美国模式)的教条化认识。如阿克曼认为:“对美国人来说,努力将其分权制衡的体制发

展到最好是一回事,高举美国模式,将其作为全世界自由民主的指路明灯则是另一回事。”〔37〕无

论如何,三权分立已经被相当程度上祛魅了,不应该再对其做理想化、教条化的理解。

(四)“议行合一”的否定

相比三权分立,“议行合一”说在我国更早被祛魅。我国学者对“议行合一”说所做驳论甚

多,〔38〕这里只根据现行宪法的起草做一点补充。邓小平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

讲话,是理解现行宪法的重要制宪史材料。在讲话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分权和民主性:

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

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

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

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

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事实上,权力要分工是当时的“宪法工程师”们的共识,也直接成为了1982年《宪法》起草

的指导思想:“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39〕因此,翟志勇博

士直称现行宪法为“分权制”。〔40〕这个说法稍显绝对,没有充分考虑“民主集中制”的意涵,但

在说明宪法事实上不是“议行合一”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邓小平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合理分工的思想完整体现于1982年《宪法》。彭真在《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归纳了国家机构规范的三个应“遵循的方向”,第

三项就是“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他还特别指出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这

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41〕此后,在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彭真又有这样的表达:“我们讲监督,不要把应由国务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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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参见刘晗:“美国宪法的内在特性:制度结构、法律教义与宪法文化”,《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

21页。
阿克曼,见前注〔34〕,第11页。
除前注〔2〕吴家麟文以外,还包括但不限于:王玉明:“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

《政法论坛》1989年第4期,第30-34页;童之伟:“‘议行合一’说不宜继续沿用”,《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第48-57页;周永坤:“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第53-61页;张泽涛:“‘议
行合一’对司法权的负面影响”,《法学》2003年第10期,第19-24页。刘政:“‘议行合一’是不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一个特点”,载刘政、程相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69、476、477、486页。
翟志勇:“国家主席、元首制与宪法危机”,《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361页。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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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检察院管的事也拿过来。如果这样,就侵犯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而且第一我们

管不了,第二也管不好”。〔42〕这充分说明,1982年《宪法》本质上主张权力分工,否定“议行合

一”。在全国人大统一领导下进行权力分工,也一直是官方的权威解读。2008年,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发文指出:“人大和‘一府两院’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国家机关间的关系

有着本质区别。我们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要尽职

尽责,但不代行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43〕这是对“合理分工”的进一步阐释。因此,再坚持

“议行合一”说,并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组织原则,甚至作为姓资姓社的标准,在

规范和事实两个层面都没有基础。

在拨开形式主义的迷雾,对权力的“分”“合”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考察之后,我们会发

现,分权体制既无法避免各种权力之间的混合,也无法避免出现新的权力分支。在坚持“国家

权力统一行使”的我国,在强调主权权威的惟一性和权力之间的相互配合之外,却也必须探索

权力之间的“合理分工”。因此,再以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国家权力的

配置问题,无异于刻舟求剑、胶柱鼓瑟。这种思路,是一种简单二分法,缺乏对政制问题复杂性

的深刻理解。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留白

那么,权力的“分”与“合”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 具体到我国宪法下的国家权力配置

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这里,首先必须考察《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一)民主集中制的坚持与困境

作为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民主集中制”〔44〕曾经是与“议行合一”论相伴随并相互诠

释的。董必武在1949年9月政协全体会议上作的《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指出,政府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并说明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与旧民主主义三权分立的原则相反……我们不要这一套,我们的制

度是议行合一的,是一切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这里的民主集中制与议行

合一关联非常紧密。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同一天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也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之后的几部宪法中,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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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彭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80页。这是彭真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吴邦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求是杂志》

2008年第8期,第5页。
民主集中制有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军队组织原则、国家机关组织原则等不同层面,也有理论的

不同历史阶段。作为一项针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法释义学研究,本文的讨论仅仅限定在1982年《宪法》之
下作为国家组织的宪法原则的层面。其他层面的研究,可参见前注〔8〕,杨光斌、乔哲青文,王贵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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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和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

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975年《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

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到1982年《宪法》起草时,“议行合一”已经淡出主流话语,但民主

集中制还是被反复申说,并且最终在第3条第1款中规定下来,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民主集中制始终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

原则,这一点也一直为我国宪法学界所坚持。

问题在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否足以承担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功能? 或者说,宪法学上对

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内涵的阐释,是否足以让它承担这一功能,即为我国国家机关权力配置提

供规范性指引? 应该说,现有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内涵界定是相当模糊甚至空洞的,如果不进

行进一步的补充诠释,就不足以承担作为“最优化命令”的原则功能。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内

涵的多义性”,“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什么恐怕都没有形成共

识”。〔45〕我国宪法学界基于《宪法》第3条对民主集中制的阐释有以下几个层面:①强调权力

的人民性(民主)和权力行使的统一性(集中),也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

主”,认为只有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不会成为“官僚集中制”。〔46〕而权力最终集中于中央

国家机关,“才能统一号令,统一目标,使得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奋斗”。〔47〕

权力的集中,是为了保证人民主权的唯一性和权威性。②在国家机关的关系上,强调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48〕这同样是对国家权力的最终

统一性的强调。

然而,除了“民主”〔49〕和“权力最终统一”的内涵之外,现有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解读

显然存在规范内涵上的空白。上述解读无法回答中国的国家机关组织、权力配置和运作

方式上的众多问题,例如:①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权力分工,宪法对国家机关做了权力机

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基于何种考量? ②对不同机关配

置不同的权力,是基于何种标准? ③不同机关各自应有怎样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 ④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各种国家权力最终统一于全国人大,但宪法同时规定

了“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几种“最高”如何理解? ⑤全国

人大还能否行使这些已经分工出去的权力? 笔者并非是说我国宪法学界没有尝试去回

答这些问题,从制宪材料中我们也能找到相关机构设置的考量因素。这里只是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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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刘松山:《运行中的宪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参见张正钊:“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载人民日报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

话》,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还有一个层次是针对第3条第4款央地关系的,属于纵向权力关系,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此处不

赘。相关研究,参见王建学:“论地方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24-142页。
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主义属性,参见杨光斌、乔哲青,见前注〔8〕,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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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分析并没有被真正统合在《宪法》第3条“民主集中制”这一国家组织和国家权力

配置的总原则之下,宪法学上仍然缺乏关于国家权力配置的总的学理概括。迄今为止对

民主集中制的阐述,“几乎是一种空洞的、具体内容不明的政治话语”,而法学必须进行

“规范性的陈述”。〔50〕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并将在下文展示:从宪法文本变迁和制

宪史材料中仍然能找到进一步诠释“民主集中制”的因素,可以使其统合宪法中的国家组

织规范,并为未来的权力配置争议的解决提供规范性指引。

(二)从“一律”到“原则”:重新诠释民主集中制的可能性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宪法》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定方式发生了从“一律”到“原

则”的变化。《共同纲领》和1954年、1975年、1978年三部《宪法》规定的是各国家机关“一律实

行民主集中制”,而1982年《宪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

则”。从“一律”到“原则”,修改了从建国开始延续三十多年的表述,无疑是国家机构规范上的

重大变化。按照肖蔚云教授的记述,之所以如此修改,

主要是觉得“一律”二字太绝对化,而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虽然也是在集体

讨论的基础上首长有最后决定权,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体现,但又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

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是有自己的特点。宪法的写法则比较合适,说明“原则上”国家

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具体的形式还可以有所不同。〔51〕

在肖蔚云教授看来,民主集中制从“一律”到“原则”的变化,是“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

个方面的经验”。〔52〕如此重要的和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规范变迁,是宪法解释不能忽略的因

素。

笔者认为,这个变化意味着:民主集中制从一个没有例外的、整齐划一的绝对原则,

变成了一个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具有开放性的相对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各国家机关按

照本身的不同情况,在贯彻执行时又可以有方式上的不同和区别。这样做更符合我国国

家机构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民 主,又 有 利 于 提 高 国 家 机 构 的 工 作 效

能。”〔53〕这意味着,不同的国家机关可以有不同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而这种差异实际上

来自于其各自功能上的差异。刘松山教授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或者

组织制度在国家机构的体系中运用的,而不是在各个国家机关内部运用的”,〔54〕这解释

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在包含的“差异化”内涵。马岭教授进一步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

只是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而不是各国家机关内部的活动原则”,〔55〕并指出人大、政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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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55〕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页。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04页。
肖蔚云:“新宪法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展”,《法学研究》1983年第1期,第7页。
同上注,第8页。
刘松山,见前注〔45〕,第77页。
马岭:“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年第7期,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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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机关、法院、检察院分别采取了合议制、个人负责制等活动方式。这也是认识到了不同机关

基于不同职能在组织和活动上的分殊化。但笔者认为,二位的解读还是不充分的。合议制、个

人负责制并非如二位教授所言只是活动方式,其实还是组织方式,因为机关的组织方式和活动

方式是无法割裂的。如果如二位这样仅仅从各机关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与人大的关系)角度解

读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只是半个原则:只解决外部关系,而不解决各机关内部的组织和

运作。《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被理解为民主集中制只构

成各机关相互关系的外部性原则,而不构成规范内部活动的原则。这种解读会削弱民主集中

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原则的规范地位。这就要求,在二位教授所认识到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进

一步建构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内涵,使其足以承担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功能。

(三)“正确性”作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质标准

继续考察制宪史材料,可以找到进一步充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方向。按照前文中肖蔚云

教授对制宪意图的记述,1982年《宪法》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新发展,不仅在于发展民主,还在于

“提高国家机构的工作效能”。这揭示出了1982年《宪法》起草时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和权力配

置的重要考量因素:“权力的效能”。保证权力能够被良好地行使,发挥其最好的效果。彭真对

于1982宪法草案的国家机构部分的说明也能充分佐证这一点。彭真的说明从“民主集中制”

原则开始:“根据这一原则和我国三十多年来政权建设的经验,草案对国家机构作了许多重要

的新规定”,接下来分七个方面对新规定作了说明。然后,彭真概括了“作出这些规定所遵循的

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分别是:

“第一,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

“第二,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相互配合。”〔56〕

王旭博士将这三句话分别概括为“民主制约原理”“机构效能原理”和“机构耦合原

理”。〔57〕在笔者看来,三句话中都用到了“更好地”“更有效率”的表达,都是在表达“国家

权力行使要有效能”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在王旭看来,这几句话包含了“确保制度运转有

效性”“理清机关的职能边界并形成制度合力”〔58〕的含义,此论甚当。而且这一制宪考

量,与前述麦迪逊对于权力分立和混合的思考具有高度一致性,都是在思考建构中的国

家机构的“权能和效率”,也都是在思考国家的治理能力。这正是任何负责任的“宪法工

程师”都必须考虑的核心议题。

保证国家权力行使的效能,内在包含了对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要求。申言之,

国家的各种决策要在国家目标指引下,尽可能科学、高效。在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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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彭真,见前注〔41〕,第568-570页。
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8页。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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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被赋予了此种“正确性”的内涵。针对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的讲话引发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理解,彭真作了专门澄清:“民主集中制在

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听取各种意见,就是集思广益;善断,就

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集中。”〔59〕“多谋善断”“集思广益”指向的是权力行使的“正

确”。〔60〕这说明,在宪法起草的关键人物看来,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权力运作的规则设计,

在“民主集中制”的总原则之下,要以灵活而开放的方式来保证权力行使的正确性,不再

形式化地纠结于权力的合或分,而是更加务实地思考国家功能的有效实现。此种“正确

性”标准,为思考和分析我国宪法“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权力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这

一思路也一直为我国的政治家们坚持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一国国家制度进行评

价主要在于“民主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而“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是重要指标。

他还对民主集中制做了这样的论述:“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促进

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力”。〔61〕“有效性”“科学性”“能力和效力”都指向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正确性”内涵。这一点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表述“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

机构权力、明确职责”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内

容也继续要求“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此种权力配置原则的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功能

主义”的思路。这为我们重新阐释《宪法》第3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基础。

四、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及其规范内涵

(一)国家决策的正确性作为功能主义的目标

在展开对我国宪法中国家组织的功能主义原则的阐释之前,本文首先尝试对此种功能主

义进路做一般性描述。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进路,重视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以及国家

的权能和效率。与形式主义的分权理论不同,功能主义的进路在关注人民自由的保障同时,同

样重视国家机关的创设和权力(功能)的配置。此种进路下,国家权力的分工并非只是消极性

的,也不仅是为了限制、缓和乃至弱化国家权力。相反,国家权力的分工同样也是积极性的,是

“建立统治”和“形成权力”的过程,要为政治共同体创造稳定有效的秩序,使国家权力得到恰当

安排,让国家得以建构起来并能作出合理决策,进而实现共同体之目的。麦迪逊反对绝对的分

权,容忍权力间的混合交织,“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可视为此种功能主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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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彭真:“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载《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04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页。
习近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

287、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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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近代源头。

与形式主义的分权学说以意识形态化的“保卫自由”作为正当性基础不同,功能主义进路

为国家权力的分工做出了新的正当性论证。〔62〕阿克曼认为,必须借助一套政治价值以评估

各种不同的分权政体,“如果不确立标准,分权的讨论就蜕化成轻率的宪法工程学了”。〔63〕换

言之,不能把分权当作天然正确的。为此,他给出了三个正当性价值:民主、专业能力和保护、

增进公民的基本权利,〔64〕这些都是在“消极自由”以外的新的正当性理据。杰里米·沃尔德

伦则认为:分权体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清晰分明的治理方式,其核心在于国家权力得

到更好的、正确的行使。〔65〕尼克·巴伯也认为:权力分立的核心不在于自由,而在于效率。

其本质在于形式与功能的吻合,在于将职能分配给最适合承担它的机关。〔66〕实践上,此种功

能主义进路也指向以国家决策的正确性来判定权力配置的合宪性。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在一个关于将案件裁判权授予独立委员会的判决中指出:国会将裁判功能赋予某个司法机关

以外的机构来行使的做法是否合宪的问题,要切实注意规范的实质,不能教条地依赖形式上的

权力分类。〔67〕这就是在强调将权力分配给最适合行使的机构。类似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在著名的“核导弹部署案”中指出,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具有优先性,将外交权分配给行政机关,

是因为从机构、人员、组织、事项上来看,行政都具有功能优势,能够针对变幻不定的外交事务,

迅速且合理地做出反应,最好地完成国家的外交职能。〔68〕此案确立了权力配置的“功能适当

原则”,其基本阐释是:“作为一个原则的权力在组织和功能上的分工,有助于政治权力和责任

的分配以及对掌权者的监督;但其目的也在于,让国家能作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也就是,由具

有最优前提条件的机关按照它们的组织、组成、功能和程序作出决策。这也是为了谋求国家权

力的适度和节制”。〔69〕这表明权力配置的重要目标在于:保证国家决策的正确性。

(二)功能主义原理的正反两面

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的要点在于 “功能———机关”的明确勾连。按照黑塞的概括,特定

的功能要由以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机构承担。〔70〕“为了让各项任务得到符合其特质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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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关于分权学说的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比较,SeeJohnF.Manning,“SeparationofPowersasOr-
dinaryInterpretation”,HarvardLawReview,Vol.124,2011,p.1939.

阿克曼,见前注〔34〕,第7页。
阿克曼,见前注〔34〕,第8页以下。

JeremyWaldron,“SeparationofPowersinThoughtandPractice? ”,BostonCollegeLawReview,

Vol.54,2013,pp.433,434-435.
N.W.Barber,“PreludetotheSeparationofPowers”,CambridgeLawJournal,Vol.60,2001,p.59.
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v.Schor,478U.S.848(1986).
BVerfGE68,1,87.
BVerfGE68,1,86.
例如,议会由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适合协调各种利益制定抽象规范,而不适合完成行政的细节

性任务;受行政命令约束的行政官员,适合执行法律,却无法胜任裁判;具备独立性的法官适合裁判争议,但无

法考量社会的多元利益而完成立法任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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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不同机构的结构、组成和人员就应该是功能适当的。”〔71〕从相反的角度讲,“当功能和

机关的组织结构实际上相互关联,那么就意味着一个功能承担和分配上的禁令:禁止机关的结

构与其承担的基础功能不匹配”。〔72〕此种“不适配的禁止”是功能适当原则的精髓。〔73〕另一

位学者欧森布尔对功能适当原则做了这样的概括:“合乎宪法的分权体系要求,国家功能的分

配以及国家任务的分担和决策的做出,必须遵循如下要求:各个机关依据其内部结构、组成人

员、工作方式和必须遵守的决定程序,能够合法且有准备地做出有效率的决定”。〔74〕

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指向的是国家决策的正确性(Richtigkeit)和理性化(Ration-

alisierung),体现的正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是理性化,

它蕴涵了人类对某种目标的合理界定、对实现方式的合理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现

代政治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理性化。”〔75〕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仍然支持权力

的必要分工和平衡,但不再简单机械地拘泥于权力相互掣肘、削弱,而是取向于国家功能

的最优化实现。这种进路的最终着眼点,在于国家共同体的存续,在于国家权力行使的

高效能和理性化。

(三)1982年《宪法》中的功能主义考量

1982年《宪法》可以说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如前所述,作为“总设计

师”的邓小平和作为宪法工程师的彭真等人,开辟了国家权力配置的功能主义思考方向。1982
年《宪法》的国家机构规范的起草和实施实践发展,体现了功能主义的因素,极大地充实了民主

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在笔者看来,1982年《宪法》中蕴含的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主要是围

绕着国家机关的“功能———机关”维度,即组织结构与其职权归属的关系展开的。这集中体现

在1982年《宪法》中四项制度的演进变化中。

1.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与组织的强化

1982年《宪法》在国家机构规定上的新变化,位列第一的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

核心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组织建设。“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

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

家立法权;除基本法律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以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76〕相比

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1982年《宪法》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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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75〕

〔76〕

Hesse,GrundzügedesVerfassungsr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20Aufl,S.211.
KonradHesse,GrundzügedesVerfassungsr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20Aufl,S.211f.
例如:法官不能是议会或者政府的成员,因为这会妨碍其独立性;总统不能同时担任医院或者内阁

成员,因为这会影响一个虚位总统的政治超脱性;联邦议会的议员不能同时担任联邦参议院议员,因为这会妨

碍参议院补充和审查联邦议会立法的功能。

FritzOssenbühl,AktuelleProblemederGewaltenteilung,DÖV1980,S.549.
杨利敏:“论现代政府体系的理性”,《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0期,第43页。
彭真,见前注〔41〕,第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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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并在第62条和

第67条以“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将国家立法权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进行了

分工。〔77〕该改变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行使立法权的机关必须经常或者长期开会,“人大

要成为真正工作的机关,就应该增加每年开会的次数”“人大会期应该更长些,每次会议开3至

5个月的时间”。〔78〕然而,全国人大有近3000名代表,经常或者长期开会不可能,而“常委会

组成的人数较少,易于集会,便于深入讨论问题”。〔79〕因此,在立法权等职权的分配上加强全

国人大常委会。这种权力分工完全是功能主义的———正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员组成

(人数较少)和活动程序(易于集会)上的功能优势,使得其适合承担国家立法的任务。从“功

能———机关”的维度分析,这体现的是以机关结构决定其职权归属,这在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

的分工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从国家立法的实践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数量和对社

会生活的“规范密度”都高于全国人大立法,〔80〕也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优势。〔81〕

类似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组织建设上的强化,也体现了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考量。这一

点可以从“功能———机关”维度结合四点具体制度分析:①兼职禁止。《宪法》第65条规定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做出这样的限

制性规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

来”,〔82〕也就是要通过人员的专门化,来保证职权的落实。②委员专职化。对于兼职禁止,彭

真进一步阐释说:“实际上将有相当数量的委员是专职的”。〔83〕近年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

职权的重要做法就是更多的委员专职化。③加强委员长的功能。宪法规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工作,召集常委会会议。此外还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常委会的日常事务。这样规

定的考虑是:“有利于常委会既能保证决策正确,又可以加强领导责任,提高工作效率”。〔84〕

④设立专门委员会,并规定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专门委员会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这样

就保证了常委会的日常事务有组织机构来承担。而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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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5页;林
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2002年第7期,第22-27页。但这里也要警惕对全国人大最

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的削弱。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
第3-17页。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9页。
同上注。
参见韩大元主编:《公法的制度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6页。(该部分由杜

强强撰写)
但是必须注意,功能适当原则的运用不能违反宪法已经以明确规则做出的权力分工。特别是,宪

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不能基于工作上的便利等理由而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僭越。参见韩大元等,见前注

〔77〕,第3-15页。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8页。
彭真,见前注〔41〕,第567页。
许崇德,见前注〔82〕,第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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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中选举一部分代表,按专业分工组织起来,完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交给的工作任务”;〔85〕“专门委员会在平时就可以和国务院等机关经常接触,了解情况,调

查研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意见”,这是为了“很好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权”。〔86〕这几点是在机构的内部组织、人员、程序等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宪法分配给它的相

应职能,其设计思路也在于“功能适当性”。〔87〕

2.国家主席的恢复设置及其外交职能

恢复设立国家主席,是1982年《宪法》在国家机构上的另一重要变化。〔88〕其间起决定性

作用的,也是功能性考量:“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也

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89〕对国家主席制度深有研究,并从学理上为恢复设

立国家主席做过论证的许崇德教授指出:“中央政权的组织应该有很好的分工,以便各司其职,

发挥作用,增强效能。如果不设主席,那么本应由主席承担的许多工作势必要由国务总理或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负担,这是很不适宜的。所以设置国家主席,有利于国家机关之间的分

工”。〔90〕也就是说,从职能分担的角度,设立国家主席是必要的。在1982年《宪法》起草当

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外交职能的承担。另一位参加了1982年《宪法》起草

的宪法学家廉希圣教授回忆:

我在秘书处工作的时候,外交部强烈主张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因为在外交礼仪上没

有国家元首不好办。比如说,来一个外国总统,谁去接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去接

待,咱们认为是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待,或者国家总理也行。如果人家挑刺,就有些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中国看是国家领导人,在他们来看,无非就是一国的议会议长,

地位不对等。另外还有一些职权的行使,也不太适合,比如接受外国使节呈递国书。〔91〕

这些材料表明,正是出于外交职能(特别是其中的礼仪性职能)不适合其他机关和人员来

承担的考虑,〔92〕决策者才最终克服1975年《宪法》取消国家主席的制度惯性,恢复设置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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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6〕

〔87〕

〔88〕

〔89〕

〔90〕

〔91〕

〔92〕

许崇德,见前注〔82〕,第820页。
肖蔚云,见前注〔51〕,第67页

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组织建设来适应职能需求一样,“全国人大职权行使的有效性”同样需要进行

机构和人员上的调整。参见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7页。
关于我国国家主席的变迁,除许崇德教授的著作外,还可参见马岭:“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规范与

实践”,《法学》2014年第4期,第3-11页;江登琴:“规范与现实之间:自1982年宪法以来国家主席制度的发

展”,载《中国宪法年刊》(2011),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彭真,见前注〔41〕,第567页。
许崇德,见前注〔47〕,第215页。
“寻访1982年宪法起草者:廉希圣教授的宪法回忆录”,载法治政府网,http://fzzfyjy.cupl.edu.cn/

info/1038/156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30日。

1972年2月24日报纸发布代理主席董必武致电科威特国家元首祝贺国庆的消息。(许崇德,见前

注〔43〕,第181页)。在主席缺位情况下,由第二副主席代行外交礼仪职权,也说明了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交功

能中的不可或缺。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一职位。

同样的,2004年《宪法》修改,在国家主席职权中增加“进行国事活动”也遵循了功能主义

的原理。为适应国际舞台“元首外交”实践的需求,我国国家主席更多承担外交职能,开展外交

活动。〔93〕到2004年修宪时,对国家的外交职权又进行了新的分配。“作这样的规定,主要的

考虑是: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中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在宪法中对此留有空

间”。〔94〕国家主席因其功能上的优势,被赋予了超越1982年《宪法》原初规定的新职能。

3.总理负责制与国务院会议制度的发展

1982年《宪法》第86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

责制”。这一变化也是要通过改变国务院的组织方式和决策程序,使其适合于承担最高国家行

政机关的职能。我国国务院的组织体制长期是“部长会议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形式。〔95〕

虽然1954年《宪法》第50条也规定了“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主持国务院会议”,但“只是表

明集体领导要有一个头来主持”。〔96〕按照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第5条,国务院发布决议

和命令必须经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议通过,这显然是集体负责制。在1982年《宪法》起草时,

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其中的弊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的

无人负责、忙于请示汇报、忙于批转文件、互相推诿、争权夺利、扯皮等等问题,都与长期缺少严

格的“个人负责制”有关。〔97〕首长负责制则“克服了可能发生的领导分散的弊病,使号令归于

统一,从而避免了行政效率的弱化”。〔98〕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机关,相比立法和司法职

能,必须是迅捷高效的。而行政机关采首长负责制,而非集体领导体制,个人决策而非少数服

从多数,就是为了保证行政的效率。其背后的考虑仍然是功能主义的———机关组织和决策方

式,必须适应其所承担的国家功能。

这一点,在国务院的会议制度上表现非常明显。国务院有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两种主要

会议形式。根据贾圣真博士的研究,在1954年《宪法》下,国务院全体会议居于核心地位,常务

会议只具有辅助性,这种状况是与“集体负责制”相适应的,因为全体会议具有更强的民主正当

性。而在1982年《宪法》的“总理负责制”下,国务院全体会议开会频率不断降低、承担的任务

不断减少、会议议题日益形式化、符号化。常务会议的发展趋势却相反,日益成为了国务院议

事决策的核心。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根据‘控制幅度’理论,一个主管所能指挥监督的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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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96〕

〔97〕

〔98〕

参见韩大元,见前注〔80〕,第192页;孙如意:“宪法上‘国事活动’的涵义与监督”,《政治与法律》

2016年第10期,第61-73页。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2004年3月8日。
参见许崇德,见前注〔78〕,第828页。
许崇德,见前注〔78〕,第828页。
参见邓小平,见前注〔39〕,第475页。
许崇德,见前注〔78〕,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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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不但不能充分管理部属,部属也会感到不满,于是在工

作的推行上会招致许多障碍。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优势在于其削减了总理的控制幅度,从而有

利于实现总理对国务院的更有效的领导。”〔99〕这里的制度逻辑正是功能主义的:执行性的职

能,必须配置给组织方式是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和决策程序,则要适

应由首长个人决策、个人负责的体制。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围绕行政权的最优化行使而展开。

4.最高权力机关的“兜底职权”

1982年《宪法》第62条第15项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兜底规定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功能

主义的思路。1982年《宪法》的相关表述是“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1954和

1978年《宪法》则表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不难看出,“其他

职权”的认定标准从主观标准转向客观标准。“认为应当”似乎意味着全国人大可以基于自己的

决断行使一切国家职权,而“应当”则不同。在笔者看来,“应当”有两个层次的规范含义:
(1)对于已经由宪法分配给其他机关的国家权力,全国人大不可以越权代行。“全国人大

虽然拥有最高国家权力,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机关,但宪法和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在
未被修改以前,全国人大自己也应当遵守,而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宪法改写了这一款是完

全必要的。”〔100〕这种理解一方面意味着对“议行合一”的彻底否定,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最高权

力也要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法治原则。同时,这一改变还有这样的规范内涵:宪法已经将不同

国家功能配置给了适合承担该功能的机构,全国人大纵使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组织、人
员和程序等方面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不适合去行使其他的国家权力。这里涉及前面提到的几个

“最高”国家机关的关系问题。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

关”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宪法直接以“最高”来修饰的四个机关。这

意味着,宪法已经对最高的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做出了分配,“这种定位给予‘一府两

院’在各自相对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最高的决策权威……人大的监督权并不意味着人大可以代

行‘一府两院’的职权,或者任意改变‘一府两院’的决定”。〔101〕全国人大虽然贵为“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但地位的尊荣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逾越宪法已然做出的权力分工。〔102〕

(2)全国人大能够行使的“其他职权”,只能是基于其功能适合由其行使的职权。“应当由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意味着只有具有全局性和极端重要性,并且不属于《宪法》第62条前

14项所列举的事项,才应该由全国人大行使。这是基于全国人大的地位、组织方式和工作程

序等决定的,是一个功能适当性的标准。因此,这一兜底条款,绝不可以成为全国人大任意作

为的依据。
上述四个例证,都是1982年《宪法》在国家机构规定上的重大、根本性的变革,与本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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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102〕

贾圣真:“国务院会议制度变迁探析———组织法视角下的观察”,载《第四届“<宪法>释义与国家机

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8页。
肖蔚云,见前注〔51〕,第151页。
林彦:“从‘一府两院’制的四元结构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路径”,《法学评论》2017年第3

期,第164页。
这里涉及功能适当原则与法治原则的关系,限于篇幅,另文处理。Vgl.,Hessea.a.O,S.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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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所分析的民主集中制从“一律”到“原则”的转变,构成了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下国家权力配

置原理的关键框架。从中不难看出,正是基于对民主集中制追求“国家效能”和国家决策“正确

性”的基本定位,1982年《宪法》对于国家权力的划分、分工以及各个机关内部的组织、人员、程
序的相应规定,都是基于“功能适当性”的考量的。基于1982年《宪法》中的这些规范变迁,在
“功能———机关”维度,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归纳概括出两个层面的规范教义:

(1)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这意味着,当某国家职能要分配时,要分析哪个机关在组

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优势,以将这一国家任务与权限分配给功能最适的机关(最有可能

做出正确决定的机关);
(2)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这意味着,如果宪法将某个国家职能分配给某个机关,

那么这个机关就应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不断演进,以符合履行此项职能的功能要求,使
自己成为完成此项职权的功能最适机关。

综上所述,基于1982年《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其他国家机构规范,

不难梳理出这样的逻辑脉络:“民主集中制———正确性———功能适当”。由此,我国宪法上的民

主集中制原则可以摆脱空洞、模糊、缺乏规范性的理论形象,其规范内涵得以明晰和充实。在

规范内涵得到有效填充后,它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规范地位才能被最终确立。

五、功能主义原理的应用

上述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不仅是对我国宪法规范及其实施的描述,同时

更是规范性陈述。换言之,我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与权限划分、机构组织、人员配备、程序安排

有关的一切事项,都应当在“功能适当”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涵下加以分析,并作出合宪性

的规范判断。限于篇幅,下文将选择我国法治实践中的四个议题做简要分析,来展示如何运用

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功能主义的国家组织和运作的原则和规则对之后众多制度的建构进

行规范性评价。
(一)行政诉讼的制度逻辑

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但对法院审判职能的

范围并无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审判职权的规定。此前,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将法院

的任务现定于“审判刑事和民事案件”。因此,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是创设了一项新的国家

职权“行政案件审判权”,并将其配置给人民法院。这是在1982年《宪法》下的一次“国家权力

的横向分配”,“立法者清醒意识到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实际上对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重新的配置和调整”。〔103〕那么,这一权力配置调整的考量因素是什么? 对此,立法者

的说明是:“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于贯彻执行宪法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公民合法权

益的原则,对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都有重要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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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

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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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意义。”〔104〕显然,这次权力配置是以行政职权行使的“正确性”为目标的。

与此类似,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也以功能适当为考量因素,尤其体现了“以机关结

构决定职权归属”的教义。例如,规定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

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人民法院不能

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105〕这里体现的也是功能主义的分权观,即行政机关具有功能优势

的事项,属于“行政的固有领域”的事项,就由行政机关来决定,法院无此“功能适当性”,就应该

保持谦抑、回避审查。在当代的行政裁量理论中,对此问题的理解更为精细,功能主义的行政

裁量论“完全从什么适合行政机关判断,什么适合法院判断,从功能主义进行区分,实体性判断

专属于行政机关,而程序上的控制则交给法院。”〔106〕又如,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予受理的案

件,目的是“为了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同样是认为对于这些事项,法院缺乏功

能优势,或者在性质上由行政机关决策更能保证国家职能的正确实现。

(二)审判独立的制度安排:个案监督、担任人大常委的律师

《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并没有排除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人大如何监督法院,实

践中多有探索。其中的制度建构和废止,也应符合功能适当的标准。这里以个案监督、对担任

人大常委会成员的律师的从业限制和法院向人大做工作报告为例,加以说明。

1.个案监督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人大开始探索对法院具体案件审理的监督,积累了不少案例,并形

成了若干规范性文件。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起草过程中,是否纳入

个案监督却成为困扰。在多个草案有所规定的情况下,最终出台的《监督法》却排除了个案监

督,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这是人大在“代行审判权”。〔107〕人大的组织方式、人员构成和专业能

力,都决定了其无能力行使个案审判权,勉强进行个案监督必然导致不正确的案件判断。正如

前文引述的彭真的说法,人大常委会把审判权拿回来,管不了也管不好。《监督法》放弃规定个

案监督,符合“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的功能主义原理。

2.《律师法》对担任人大常委会成员的律师的从业限制

我国《宪法》第65条和103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前文所述,这本身就是功能主义的考虑,一方面让人大常委会成

员能够专注于常委会工作,另一方面从人员角度保证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的正确行使。

在《律师法》的起草过程中,却出现了如下问题:如果律师担任人大常委会成员,在执业上是否

应受以限制? 这涉及到作为人大常委会成员的律师在其职业身份与检察院和法院存在利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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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5〕

〔106〕

〔107〕

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1989年3月28日。
同上注。
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林彦,见前注〔103〕,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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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者关联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其正确参与行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经过慎重考虑后,《律
师法》最终规定:“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职期间不得从事诉讼

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这样就“在人大常委会与人民法院之间构筑起组织绝缘体,杜绝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不当干预司法的可能性”。〔108〕这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在人员安排方面“因应职权

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保证人大常委会监督权的正确行使。

(三)法律解释:从立法解释到指导案例

在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问题上,法律解释权的归属极具学理研究价值。1982年《宪法》第

67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法律的职权。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55年和1981年

的两个关于法律解释的决议,又将法律解释权也配置给其他机关,特别是最高法院。〔109〕“把
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进行分配,构成了中国的法律

解释体制。”〔110〕人们习惯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将最高法院进行的解释

称为“司法解释”。实践中,立法解释非常少见,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功能发生混淆,而
司法解释却极为频繁,形式也非常多样。近年来,又出现了与法律解释职能密切相关的案例指

导制度。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从立法解释到司法解释再到指导案例,其中的制度逻辑恰恰是

功能适当。而法律解释制度的未来发展,也应该按照功能适当原则进行设计。

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111〕其原因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

人员、程序,都是按照立法功能设置的。法律解释被认为与法院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密切关联,

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与法律适用是一体两面。由于功能不适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很难做出最优

化的法律解释,勉强为之,也往往与其立法功能,特别是对原有立法的修改和补充功能混淆。

在此意义上,将法律解释职能配置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最高法院是合理的。

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也存在着“功能适当性”方面的瑕疵。核心问题在

于,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抽象性”的,其功能更像立法而非司法。我国学者对司法解释的性质界

定,包括“准立法说”“司法立法说”“习惯法说”“授权立法说”“候补立法说”等,〔112〕都说明其具

有非司法性。最高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组织、人员、程序等方面也不适宜进行具有民主性、

政治性的抽象规则制定活动。2007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并规定“公
民动议司法解释立项”和“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就是试图在民主性、政治性的层面补充其功

能的不足。然而,这种功能补足却与其审判机关的功能定位南辕北辙。因此,沈岿教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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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彦,见前注〔103〕,第44页。
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55年6月23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需要注意的是,1955年是授权

给“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00页。
参见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第24-29页;陈斯喜:“论立法解

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63-70页。
胡岩:“司法解释的前生后世”,《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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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有限范围内保留抽象司法解释,努力改革具体司法解释的内容、形式和相关制度,扩大

具体司法解释适用的情形,让两种解释模式共存和竞争,以待未来的发展和选择”。〔113〕陈甦

教授认为,要保证司法解释的质量,“须强调基于审判经验启动具体的司法解释的形成过程,以

顺应立法政策作为具体司法解释的政策取向原则,以实现法律的技术完善作为具体司法解释

的建构重心。”〔114〕这实际上都是主张落实司法解释的具体案件取向。其背后的原因在于针对

具体案件作出判断才是法院的功能优势之所在。

在此意义上,案例指导制度的出台,就是通过工作方式改革进一步贴合功能主义原理的努

力。王利明教授认为:“指导性案例是弥补司法解释的不足,并配合司法解释发挥作用的重要

措施”,而“具有具体针对性”正是其功能优势所在,“司法解释通常不是基于解决个案问题制定

的,而是基于法律模糊或者缺陷等普遍性问题制定的。所以司法解释在制定后,法官常常仍不

能获得非常具体化的解释,在具体案件中甚至需要对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115〕这就说明了

案例指导制度是向着“法律解释应与个案裁判结合”的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这一制度未能

最终落实法律解释权与个案审判权的直接关联,其效果尚无法令人满意。张双根教授在对一

个指导性案例的引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指导案例的地位“几与理论学说相当”,功能

发挥不能令人满意。〔116〕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未来发展,有人主张将案例发布权下放给高院

甚至中院,并伴随“加强配套司法技术的训练”。〔117〕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出路是“培养一线法官

的解释能力”。〔118〕这些主张其实都指向将法律解释权最终配置给具有专业法律能力、能熟练

掌握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法官。以最适合做出决定的人员来承担国家职权,也是功能适当原

则的基本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理,不仅内在包含于我国1982年《宪法》

的国家机构规范中,也在实践中隐微地发挥着规范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走向国家权力配置

的“功能适当性”,构成了我国国家机构相关实践发展的内在逻辑。

六、代结语:中国国家机构释义学的展开

习近平同志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

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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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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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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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岿:“司法解释的‘民主化’和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第101页。
陈甦:“司法解释的建构理念分析———以商事司法解释为例”,《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3页。
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法学》2012年第1期,第73页。
张双根:“指导案例制度的功能及其限度———以指导案例8号的引用情况为分析样本”,《清华法

学》2017年第3期,第150页。
林维:“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困境与完善”,《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第499页。
周光权:“判决充分说理与刑事指导案例制度”,《法律适用》2013年第9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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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

题”。〔119〕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观以国家的效能和治理能力为目标,强调将权力配置给在

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最具优势、最有可能做出正确决定的机关,同时要求承担某项国家权

力的机关,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相应调整以适应职能。这一原理与我国宪法规定的民主

集中制原则对于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性”要求完全契合,也符合我国的实践经验。在“议行合

一”淡出理论话语之后,我们缺乏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规范性理论,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规范内涵也亟待补充和发展。用“功能适当性”来充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补强

其精确性和规范性,有助于对未来的国家组织建设形成规范指引。

通过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可以规范和指引我国国家职权配置与机构改革

中的众多问题。除了前文所列举分析的若干制度,从前述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的正反两

面出发,还可以处理我国实践中的众多问题。例如,在分析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分

离、〔120〕《看守所法》修改中的核心争议“羁侦分离”、风险规制中的权力配置、〔121〕自然资源国家

所有权的行使主体 〔122〕等问题时,可以从“以机关结构决定职权归属”这一规范原理出发,思考

被争议的权力究竟归属于哪个机构方能充分实现该项职能的最优化。在分析行政复议机关的

司法化构造、全国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的各种措施(省级一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和通报、法官的

身份保障)〔123〕等问题时,也可以从“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的原理出发,认识到为了实

现某项功能,应当调整承担该功能的机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人员构成、程序设置,等等。在

此意义上,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也具有了从整体上辐射宪法中的国家机构

规范及其实践的意义。

在此种规范阐释、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可以期待形成中国宪法下国家机构释义

学的精密体系。我国宪法学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国家机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不能适应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

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24〕以一种法释义学的视角,从国家机构组织的原则规范开

始,对宪法与组织法进行规范性描述,建构法学的概念与学说体系,并提供对实践中国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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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见前注〔61〕,第285页。
参见肖建国:“民事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第39-49页;

季卫东:“重新定位执行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48-53页。
参见王贵松:“风险行政的组织法构造”,《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3页。
参见林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以立法为中心的考察”,《交大法学》2015年第2

期,第24-33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6)》,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9-13页。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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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中国宪法学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专业任务。〔125〕本文以功能主义的

进路解释民主集中制,是此种国家机构释义学工作的初步尝试,也是尝试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Abstract:Aformalistunderstandingofthe“separation”orthe“intermixture”ofpowershasproved

inadequatetoexplainhowstatepoweris/shouldbedistributed.Therevisionofdemocraticcentralism

fromanabsolutetoarelativeprincipleinthe1982Constitutioncreatedanewpossibilitytoreinterpretthe

fundamentalorganizationalprinciplefortheChineseconstitutionalorder.Morespecifically,thismeans

that,aspointedoutbyDengXiaoping,PengZhenandotherconstitutionaldesigners,the“correctnessof

theexerciseofstatepower”hasbecomethesubstantivestandardforpowerallocation.Insteadofinsisting

ontherigiddichotomybetweenunitedandseparatedpowers,suchafunctionalprinciplefocusesonstate

effectivenessandgovernancecapability;itrequiresvariousstatefunctionsbeassignedtothoseinstitu-

tionswhichdisposeofthebestorganizational,structural,proceduralandpersonnelcapacities.Thisfunc-

tionalrationaleofpowerdistributionimplicitlyunderpinsthe1982Constitution,whichcanbeexemplified

byseveralinstitutionaldevelopmentsintheChineseconstitution,suchasthestrengtheningoftheroleof

theStandingCommittee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therestorationoftheofficeofPresident
(Chairman)inthe1982Constitutionandtheexpansionofpresidentialpowerindiplomaticaffairs,etc.

Tocharacterizetherelationsbetween“function”and“institution”,thefunctionalprincipleofpowerallo-

cationcanbesummarizedastwonormativedesiderata:(a)toassignpowersandfunctionsaccordingto

thestructureofeachinstitution;(b)toadjustthe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eachinstitutionaccordingto

itspowersandfunctionsassigned.Suchanormativerationalewillsubstantiatetheconstitutionalprinciple

ofdemocraticcentralism,furthergeneratingcriteriatoresolvethemanypracticaldisputesregardingor-

ganizationalmatters.Basedonthisfunctionalprinciple,wecaneventuallybuilduptheconstitutionaldog-

maticsinthefieldofstateorganizationlaw.

KeyWords:StateOrganization;DemocraticCentralism;GovernanceCapability;FunctionalSuitability
(Funktionsgerecht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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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参见张翔:“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展开”,《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2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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